
证券代码：600422 证券简称：昆药集团 公告编号：2025-062号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一

担保对象二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贝克诺顿（浙江）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克浙江”）
500万元
500万元

R是 □否 □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R不适用：_________
昆药商业（昭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昭通医药”）

500万元
1,000万元

R是 □否 □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R不适用：_________

注：上述被担保人为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昆药集团”）的全资
子公司昆明贝克诺顿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克制药”）的全资子公司，及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昆
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药商业”）的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关联担保。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
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

其他风险提示

0

45,615

8.68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的情况
下

R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内部决策程序
为支持公司旗下全资及控股子公司2025年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满足相关下属公司融资担

保需求，经公司十一届三次董事会及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5年度由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为旗下公司合计不超过人民币4.5615亿元的银行融资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详见《昆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2025-020号）和《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5-026号）。

（二）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支持旗下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2025年12月22日，在上述批准范围内公司发生如

下担保（单位：万元）：

担保方

对子公司的担保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全资孙公司

昆药集
团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全资孙公司

昆药商
业

合计

被担保
方

贝克浙
江

昭通医
药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100%

100%

—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51.76%

85.08%

—

本次担保
签约金融

机构

招行昆明
分行

交行昭通
分行

—

协议签署
日期

2025-
12-22

2025-
12-22

—

担保期限

2025- 12- 22 至
2026-12-21

2025- 12- 22 至
2026-12-9

—

本 次 实
际 担 保
金额

500

500

1,000

截止目前
担保余额

500

1,000

1,500

2025 年
度担保额

度

500

1,000

1,500

可用担保
额度

0

0

0

担保额度
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
净资产比

例

0.1%

0.19%

0.29%

是
否
关
联
担
保

否

否

—

是
否
有
反
担
保

不
涉
及

不
涉
及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贝克诺顿（浙江）制药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
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R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贝克诺顿（浙江）制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
R其他 全资孙公司 （请注明）

公司全资子公司贝克制药持有其100%股权，即其为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倪胜杰

913304011464602960
1982年2月20日

浙江省嘉兴市经济开发区云海路340号
人民币3,65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硬胶囊剂（含头孢菌素类、青霉素类）、合剂（含口服液）、片剂（含头孢菌素类）、糖浆剂、口服混悬剂（含
青霉素类）、口服溶液剂的制造、加工及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资产总额/元
负债总额/元

银行贷款总额/元
流动负债总额/元

净资产/元
资产负债率

项目
营业收入/元
净利润/元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70,129,249.32
29,567,211.92

-
29,567,211.92
40,562,037.40

42.16%
2024年度（经审计）

38,414,417.71
-12,861,154.11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67,442,287.48
34,911,308.45

-
34,901,214.18
32,530,979.03

51.76%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1,938,195.69
-8,031,058.37

2、昆药商业（昭通）医药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
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

R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R昆药商业（昭通）医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

R其他 全资孙公司 （请注明）
公司全资子公司昆药商业持有其100%股权，即其为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叶珊珊
91530600MA6P1NLU81

2019年8月20日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北闸街道办事处工业园区创新创业园27栋办公楼五楼

人民币1,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药品、医疗器械、医疗用品及器材、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消毒用品、消毒器械、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日
用百货的销售、配送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仓
储服务（不含易燃易爆等危险化学品）；普通货物道路运输；医药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
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计算机系统集成及综合布线。（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元
负债总额/元

银行贷款总额/元
流动负债总额/元

净资产/元
资产负债率

项目
营业收入/元
净利润/元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41,277,481.37
35,187,900.10
5,000,000.00
33,113,455.47
6,089,581.27

85.25%
2024年度（经审计）

87,850,602.03
363,939.40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48,567,166.72
41,321,289.69
10,000,000.00
39,483,093.36
7,245,877.03

85.08%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72,008,025.78
1,156,295.76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以上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列示财务状况为被担保人公司单体数据。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序
号

1

2

被 担 保
人

贝 克 浙
江

昭 通 医
药

银行

招行昆明
分行

交行昭通
分行

担 保 合 同 金
额（万元）

500

500

担保期限

2025- 12- 22 至
2026-12-21

2025- 12- 22 至
2026-12-9

担保方式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担保范围

债权本金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
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

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其他方共同担保
或反担保

不涉及

不涉及

注：保证期间为协议签署日起，至主合同债务发生期间的最后到期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公司及体系内下属公司2025年度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融资效率、

降低融资成本，支持下属公司经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整体利益；担保金额符合
公司及下属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公司对被担保公司（包括公司全资子公司、全资子公司之全资及控股
子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资信状况、现金流向及财务变化等情况能够及时掌握，担保风险可控；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系于本公司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发生，该额度经本公

司十一届三次董事会批准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审议该额度时认为，本次担保计划事项是为
满足公司及相关下属公司2025年度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被担保人
主要包括:公司全资子/孙公司以及昆药商业的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其中，昆药商业对其非全资
子公司的担保，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进行同比例担保。公司董事会结合相关公司的经营情况、资信状
况及财务状况，认为该等公司财务状况稳定、经营情况良好，总体担保风险可控；该担保事项符合公司
整体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整体利益。董事会同意本次担保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孙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819亿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1.56%；公司对子/孙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15亿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0.29%；公司及子/孙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4.5615亿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8.68%；公司对子/孙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2.3亿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4.38%；公司及子/孙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合并报表外单位提
供担保的情形，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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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03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2025-053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2日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 2025年 12月 22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2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石家庄高新区天山大街238号以岭健康城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公司董事会。董事长吴相君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94人，代表股份 966,713,

2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7.8626%。
2、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人，代表股份918,062,5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54.9506%。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股东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81人，代表股份48,650,7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120%。
4、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出席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 886 人，代表股份 48,669,89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131%。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通过现场投票、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64,526,1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38%；反对 2,046,0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6%；弃权141,0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46%。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 46,482,7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5063%；反对 2,046,04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039%；弃权141,0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898%。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逐项审议并表决了以下子议案：
2.01关于制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64,524,2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36%；反对 2,057,4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8%；弃权131,5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36%。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 46,480,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5024%；反对 2,057,44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273%；弃权13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03%。

2.02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64,525,2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37%；反对 2,054,9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6%；弃权133,0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38%。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 46,481,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5044%；反对 2,054,94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222%；弃权133,0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34%。

2.0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45,285,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835%；反对21,248,1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80%；弃权179,5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86%。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27,242,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5.9735%；反对21,248,111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6576%；弃权179,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689%。

2.04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45,321,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872%；反对21,265,3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98%；弃权126,4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31%。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27,278,1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0472%；反对21,265,311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6929%；弃权126,4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598%。

2.05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45,312,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862%；反对21,257,9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90%；弃权142,9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48%。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27,269,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0285%；反对21,257,911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6777%；弃权142,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37%。

2.06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45,287,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836%；反对21,283,4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16%；弃权142,3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47%。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27,244,1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5.9774%；反对21,283,411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7301%；弃权142,3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25%。

2.07关于修订《经营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45,265,0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813%；反对21,247,4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79%；弃权200,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08%。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27,221,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5.9313%；反对21,247,411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6562%；弃权20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126%。

2.08关于修订《融资与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45,188,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734%；反对21,348,8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84%；弃权175,5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82%。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27,145,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5.7748%；反对21,348,811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8645%；弃权175,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607%。

3、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64,383,4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90%；反对 2,115,0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8%；弃权214,7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22%。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 46,340,0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2131%；反对 2,115,04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457%；弃权214,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41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许桓铭律师和刘璐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见证意见如下：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688205 证券简称：德科立 公告编号：2025-073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钱明颖女

士持有公司16,958,35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0.7138%，钱明颖女士的一致行动人沈良先生持有公
司 4,061,81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5661%，两人合计持有公司 21,020,16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13.2799%。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以及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
得的股份，且已于2025年8月11日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钱明颖女士及沈
良先生基于自身资金需求，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计划通过大宗交易
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2.9957%的股份，即4,741,811股。

2025年10月25日，公司披露了《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在 2025年 10月 20日至

2025年10月24日期间，沈良先生通过大宗交易累计减持公司股份69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4391%。本次权益变动后，钱明颖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沈良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 21,020,
165股减少至20,325,1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13.28%减少至12.84%，权益变动触及1%的刻度。

2025年11月22日，公司披露了《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63），在 2025年 10月 27日至
2025年11月21日期间，沈良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973,19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2466%。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钱明颖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沈良先生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 20,325,165 股减少至 18,351,97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 12.84%减少至
11.59%，权益变动触及1%的刻度。

近日，公司收到钱明颖女士和沈良先生出具的《减持结果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
计划时间区间已届满，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钱明颖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16,958,354股

10.7138%
IPO前取得：10,870,740股
其他方式取得：6,087,614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沈良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4,061,811股
2.5661%

IPO前取得：2,603,725股
其他方式取得：1,458,086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钱明颖
沈良
合计

持有数量
（股）

16,958,354
4,061,811
21,020,165

持有比例

10.7138%
2.5661%
13.2799%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沈良系钱明颖之姐妹的配偶的侄子，沈良与钱明颖构
成一致行动关系。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钱明颖
2025年9月2日

0股
2025年9月23日～2025年12月22日

大宗交易减持，0股
0.00～0.00元/股

0.00元
未完成：680,000股

0.00%
不超过：0.4296%
16,958,354股

10.7138%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沈良
2025年9月2日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3,306,591股

2025年9月23日～2025年12月22日

集中竞价减持，1,579,891股
大宗交易减持，1,726,700股

89.00～140.00元/股

363,535,052.31元

未完成：755,220股

2.0890%

不超过：2.5661%

755,220股

0.4771%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本次减持计划未设置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603345 证券简称：安井食品 公告编号：临2025-077
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
增加实施主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情况：“河南三期年产14万吨速冻食品扩建项目”（以下简称“河南三期

项目”）原实施主体为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安井食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河南安井”），现增加实施主体河南安井全资子公司河南安斋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河南安斋”）。
● 本事项已经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未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的用途、规模及实施地点，保荐人出具了专项核
查意见，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核准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419号）核准，公司
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 48,884,872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发行价格为 116.08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5,674,555,941.76元，扣除与募集资金相关的发行费用39,981,864.58元（不含增
值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5,634,574,077.18元。

募集资金 5,674,555,941.76元扣除相关剩余保荐承销费用人民币 35,586,690.18元（不含增值税）
（保荐承销费用不含增值税金额总计为37,473,482.63元，含增值税金额总计为39,721,891.59元，其中

公司在 2021年 12月 31日以自有资金已支付保荐承销费用含增值税金额 200.00万元）后于 2022年 2
月22日从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资金账户存入公司开立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城东支行的人民币募集资金专户内，转入金额为人民币 5,638,969,251.58元，上述资金
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22]第ZA10124号《验资
报告》。

二、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15日，“202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广东安井年产13.3万吨速冻食品新建项目
山东安井年产20万吨速冻食品新建项目
河南三期年产14万吨速冻食品扩建项目
泰州三期年产10万吨速冻食品扩建项目
辽宁三期年产14万吨速冻食品扩建项目
洪湖安井年产10万吨预制菜肴生产项目

安井食品厦门三厂年产14万吨速冻食品生产线建设项目
西南（雁江）生产基地三期10万吨预制菜生产线建设项目

鼎益丰新建烘焙面包项目
四川安井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辽宁安井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泰州安井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信息化建设项目
品牌形象及配套营销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投资总额

71,600.00
105,400.00
73,000.00
52,000.00
72,800.00
103,507.72
100,000.00
70,000.00
41,000.00
25,000.00
18,000.00
8,100.00
10,000.00
30,000.00
114,100.00
894,507.72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55,600.00
60,400.00
54,959.00
52,000.00
1,878.86
40,300.00
55,000.00
20,078.55
36,141.00
17,750.00
8,300.00
6,950.00
10,000.00
30,000.00
114,100.00
563,457.41

募集资金累计投入
金额

57,244.39
64,312.05
43,572.82
27,030.67
1,892.36
40,405.64
5,187.69
11,743.41

0.00
18,693.34
11,577.03
7,300.06
8,835.83
30,337.55
115,325.16
443,458.00

注：部分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超过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主要原因为募集资金累计
投入含募集资金孳息。

三、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情况
（一）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情况及原因
随着速冻食品市场需求的日益多元化，为更好满足国内特定区域和特定细分市场需求，并稳步推

进公司在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部分海外市场的产品开发及业务布局，在不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规模及实施地点的前提下，公司拟增加河南安井全资子公司河南安斋作为“河南三期项目”的实施
主体。

本次增加实施主体后，“河南三期项目”仍由河南安井负责建设。涉及河南安斋运营的厂房及设
备，将采取内部租赁的方式交由河南安斋实际使用。此举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募集资金资源配置，节约
成本并提升整体运营效益，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和股东利益。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加前后的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河南三期项目

实施主体

增加前

河南安井

增加后

河南安井、河南安斋

（二）新增实施主体的基本信息
名称：河南安斋食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23MAK4BWL67N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城关镇工兴大道与光华路交叉口西北角12号
法定代表人：江猛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5年12月10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食品销售；清真食品经营；清真食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食品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安井持有其100%股权
四、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是公司从自身业务发展的实际需求出发，基于客观情况作出的

审慎决定，有利于公司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助于公司业务发展，除新增河南安井全资子公司河
南安斋作为实施主体外，前述募集资金用途、规模及实施地点未发生变化，不构成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
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在上市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进行变更，不视为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后续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
河南三期项目的实施主体。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事项已经公司审计委员

会、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事
项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客观需求做出的安排，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601777 证券简称：千里科技 公告编号：2025-100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预留份额分配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预留份额分配的议案》，同意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
计划（以下简称“本持股计划”）预留份额进行分配。董事印奇先生、鲍毅先生、徐焕春先生为本持股计
划参加对象，在上述议案投票中回避表决，其余8位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已事先经公司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根据《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规定，本
次预留份额的分配事宜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股东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持股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一）2025年9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
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
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详见公司于 2025年 9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2025年10月15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
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同时股东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5-084）。

（三）2025年10月20日，公司召开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
立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等议案。会议同意设立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
员会，负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监督管理，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权益处置等工作。详见公司于
2025年10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86）。

（四）2025年10月21日至2025年11月3日，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专户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累计买入公司股份 10,077,700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数（4,521,100,071股）的 0.2229%，
成交均价约为 11.36元/股，成交金额为人民币 114,477,096.00元（不含交易费用），实际购买情况符合
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内容，至此，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授予份额
已完成股票购买。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重庆
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完成首次授予份额购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91）。

（五）2025年12月22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员工
持股计划预留份额分配的议案》，同意向不超过118名符合条件的认购对象授予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
预留份额不超过96,243,750份。

二、本持股计划预留份额分配情况
为支持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及不断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预留 13,462.5

万份（首次授予的认购对象放弃认购的262.5万份已调整至预留部分）。根据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
划》和公司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的相关授权，本次拟向不超过 118名符合条件的认购对象授予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预留份额不超过96,243,750份，不超过本持股计划规定的预留份额共13,462.5万
份的71.49%。本次授予对象均为公司核心管理及业务骨干人员，不含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预留份额认购情况根据员工实际缴款情况确定，本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可根据员工实际认
购情况对参加对象名单及其认购份额进行调整。

本次预留份额分配后的锁定期及各年度具体解锁比例和数量根据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中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和持有人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结果等确定、执
行。

三、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经审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预留份额分配事宜符合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预留份额分配对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主体资格合
法、有效；公司不存在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预留份额分配的情形，亦
不存在向参与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特此公告。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002862 证券简称：实丰文化 公告编号：2025-069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2日（星期一）下午14:00开始，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2日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2日上午09:15-下午15:00。

3、会议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文冠路澄华工业区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蔡俊权先生主持。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实丰文化”或“上市公司”）于 2025年 12月 6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合规。

6、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17日（星期三）。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32 人，代表股份 58,795,6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997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52,561,1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1.286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9人，代表股份6,234,4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11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31人，代表股份 6,234,6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1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9人，代表股份6,234,4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110%。
3、委托独立董事投票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
4、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拟增资扩股引入投资者暨放弃权利涉及对外担保及接受关

联方担保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蔡俊权为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拟增资扩股引入投资者提供担保，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总表决结果：
同意 6,143,0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310%；反对 84,

1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04%；弃权7,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43,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310%；反对84,1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04%；弃权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魏伟、王纯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
会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章的股东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实丰文化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002853 证券简称：皮阿诺 公告编号：2025-072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皮阿诺，证

券代码：002853）于 2025 年 12 月 18 日、2025 年 12 月 19日、2025 年 12 月 22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核实，

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2025年12月15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礼斌先生与杭州初芯微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初芯微”）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放弃协议》，就初芯微取得公司控制权事宜达
成约定；2025年12月8日，初芯微与公司持股5%以上大股东珠海鸿禄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本次股份转让完成股份过户登记及马礼斌先生放弃表决权之日起，公司的控股
股东将变更为初芯微，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尹佳音女士。本次协议转让尚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的合规性审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协议转让相关
过户手续。该事项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表决权放弃协议＞＜不谋求控制权承诺函＞及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62）等相关公告。

5、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 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及《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等议案，公司与青岛初芯共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初芯”）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协议》，青岛初芯拟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的 A 股股票，认购金

额不超过 39,450.61万元（含本数），认购数量不超过 34,514,970 股（含本数）。青岛初芯与初芯微均受
尹佳音女士控制，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公司与青岛初芯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构成关联交易。公司本
次发行股票尚需获得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深交所审核通过和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决定。上述
批准事宜均为本次发行的前提条件，能否取得相关的批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的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6、除上述已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7、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已披露的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2、本次协议转让尚需通过深交所的合规性审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协议转让相关过户手续。该事项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本次发
行股票尚需获得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深交所审核通过和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决定。上述批准
事宜均为本次发行的前提条件，能否取得相关的批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的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

3、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披露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
准。

4、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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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特钢”或“公司”）控股股东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钢铁”）持有公司753,204,599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2.56%；方大钢
铁本次将其所持公司股份140,000,000股股份解除质押，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为18.59%，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6.05%；解除质押后，方大钢铁将其所持公司股份90,000,000股再次质押，占其所持公
司股份的比例为11.95%，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89%；方大钢铁累计质押（含本次）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527,848,335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为70.08%，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2.82%。

● 江西汽车板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板簧”）为公司控股股东方大钢铁的全资子公司，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江西板簧已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85,216,9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48.47%，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68%。

● 本次解除质押及质押后，方大钢铁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质押613,065,235股公司股份，占其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65.99%，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6.50%。

● 除上述质押外，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质押的情况。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方大钢铁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

及质押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方大钢铁

是否为控股股
东

是

本次解除质押股
数

140,000,000

是否为
限售股

否

质押起始日

2022/12/21

解除质押时间

2025/12/22

质权人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18.59%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6.05%

2、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方大钢铁

是否为
控股股东

是

本 次 质 押 股
数

90,000,000

是否为
限售股

否

是否补充
质押

否

质押
起始日

2025/12/
22

质押
到期日

2026/12/22

质权人

中 信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11.95%

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3.89%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自身资金需要

3、本次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4、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 东
名称

方 大
钢铁

江 西
板簧

合计

持股数量

753,204,
599

175,820,
000

929,024,
599

持股
比例

32.56%

7.60%

40.16%

本次解除质押及
质押前累计质押

数量

577,848,335

85,216,900

663,065,235

本次解除质押及
质押后累计质押

数量

527,848,335

85,216,900

613,065,235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70.08%

48.47%

65.99%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22.82%

3.68%

26.50%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份数量

0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份数量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份数量

0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份数量

0

0

0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方大钢铁及其一致行动人江西板簧合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占

其合计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比例超过50%。
1、方大钢铁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数为0股；一年内将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数

为90,0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为11.95%，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89%，对应融资余额为

人民币 20,000万元。江西板簧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数为 0股；一年内将到期（不含半年内到
期）的质押股数为84,04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47.8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63%，对应融资余
额为人民币15,000万元。

方大钢铁及江西板簧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未来还款资金来源主要包括经营
收益、投资收益、股票红利及其他收益等，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方大钢铁及江西板簧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
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质押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质押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组成，不会影响方大钢铁及江西板簧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

产、人员等方面的关联情况，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公司的股权结构不会因此发生变化，不
会对公司日常管理产生影响。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需要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方大钢铁及江西板簧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质押事项变动情况，及时按规定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